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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综合考核评价员工年度工作绩效和能力素质表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全面提升员工

队伍素质，建立员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畅通员工成长通道，特制订本办法。

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 CEO 以下的员工。

3　术语和定义

无。

4　管理职责

4.1　归口管理部门

人力资源部是员工年度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修）订员工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组织实施员工日常考核及年度绩效考核工作；负责人才选拔培养等使用考核工作

4.2　协同管理部门

负责本部门员工日常考核工作；配合做好公司员工绩效考核工作

4.3　执行部门

负责本部门员工日常考核工作；配合做好公司员工绩效考核工作

5　管理内容

5.1　考核对象

5.1.1　公司当年度入职满 6 个月或全年履职时间满 6 个月的在职员工。

5.1.2　年度考核在考核对象所在部门进行。其中，对考核年度内跨部门工作调动、且在原部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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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6个月及以上的员工，考核对象所在部门可会同原部门做好有关员工年度考核工作，原部门应

积极配合；对考核时借到公司内部其他部门工作 6个月及以上的员工，在征得借出部门同意后，

可在借用部门考核。

5.2　考核方法

5.2.1　员工年度考核采用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

内容分为工作绩效、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三个方面，各指标及权重具体见《管理人员年度绩效测

评表》，技能操作人员年度考核内容分为工作态度、技能水平、学习能力、团队协作、遵章守纪

五个方面，各指标及权重详见《技能操作人员年度绩效测评表》。

5.2.3　各部门按管理人员（含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操作人员分类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级档。部门领导对本部门员工进行科学评分，并依据考核得分按比例进行

相应级档内排序。优秀级档的比例不得超过本部门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的 20%，良好级档的比例

不超过 30%。

5.2.4　被考核人年度考核最终得分在 60 分以下的、当年违反公司有关规定受到违纪告诫以上惩

处的、因本人责任发生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工作消极未能履行岗位职责的，各部门可结合

其工作绩效和工作表现，将年度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档。

5.2.5　各部门可根据考核分工和本部门实际，细分考核对象，结合本部门月度经济责任制考核，

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5.3　考核程序

5.3.1　当年 12 月份，公司下发年度考核通知，各部门布置考核工作。如各部门需要充实考核要

素内容的，在公司下发考核通知后一周内，经人力资源部同意后实施。

5.3.2　年度绩效考核采取先个人自评，再由上级领导分级给予考核评分的方式。

5.3.2.1　自我评价。根据年度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的完成情况，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如实填

写《管理人员年度绩效测评表》和《管理人员年度考核表》，技能操作人员填写《技能操作人员

年度绩效测评表》。

5.3.2.2 上级领导考核

（1）上级领导根据被考核人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履行岗位职责等情况，按考核要素、

参考标准对被考核人进行测评。

（2）一般技能操作人员由班长、分管副部长和部长考核，班长由分管副部长和部长考核。技术

管理人员由分管副部长、部长逐级考核；副部长由部长、分管副总及 CEO 逐级考核；部长、副

总工由分管副总、CEO 考核，副总经理由 CEO 考核。

5.3.5　年度考核结果的确定

人力资源部收集汇总各岗位的考核成绩报 CEO 审批，确定年度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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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考核反馈

本着持续改进和激励提高的原则，应将考核结果反馈给员工本人，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希

望，帮助其扬长避短、提高工作绩效。

5.3.5　考核结果的处理和运用

5.3.5.1　年度考核结果将作为竞聘上岗、薪酬调整、年终绩效奖分配、业务培训、职位调整、评

优推先的重要依据。

5.3.5.2　对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员工，公司给予降免职或向低类别岗位交流、待岗处理。

5.4　评优推先管理

5.4.1　评优推先工作根据总部工作安排，各部门结合年度绩效考核成绩与日常表现、年度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工作难度等，评选出本部门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名单。

5.4.2　各部门将先进个人、先进单位名单及书面申报材料报人力资源部，由人力资源部组织评优

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评选，客观公正的评选出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候选名单，报公司审批后予以公

示（一周）。经公示无异议后即成为本年度优秀先进个人和单位；对公示时，有异议经调查属实

不符合优秀先进个人和单位标准的，取消先进资格，不再补选。

5.5　 其它

5.5.1　各部门严格按照公司要求，认真做好考核组织工作，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防止走过场。

5.5.2　从事考核工作的人员要遵守保密规定，并按时间进度组织做好考核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

考核有序进行。 

6　检查与监督

人力资源部负责对员工绩效考核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7　关联程序和记录

7.1　关联程序

员工年度绩效考核程序　HYBN-T2-02-0022-2018-1

7.2　关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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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管理人员年度绩效测评表　HYBN-T6-02-0026-001-2018
7.2.2　管理人员年度考核表　HYBN-T6-02-0027-001-2018
7.2.3　技能操作人员年度绩效测评表　HYBN-T6-02-0028-001-2018
7.2.4　员工年度绩效考核成绩汇总表　HYBN-T6-02-0029-001-2018

8  附则

8.1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归口管理。

8.2　本办法起草部门：人力资源部。

8.3　本办法解释权归人力资源部拥有。

8.4　本办法版本编制和审批情况见表 1：
表 1  文件版本编制和审批情况

1 2018-12-31 向雪梅 赵辅珍 陈连财

版本 颁布日期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